
 
                        更正編定流程圖之簡介 

編定錯誤 從來之使用(取得編定公告前

或期間已變更使用且明確載

明用途之合法證明文件) 

地政事務所 

受理案件審查通過後辦理現場會勘及測量分割 

註記「本筆土地辦理更正編定中」 

 

 

 

 

 

 

 

 

 

 

 

地政事務所陳報縣府 

檢附文件： 

一、更正編定申請書、合法房屋證明文件及其他佐證文件。 

二、會勘記錄、現況照片。 

三、複丈結果通知書、地籍圖(標示更正編定範圍及面積) 

四、異動編定清冊。 

 

 

 

 

 

 

 

 

 

 

 

 

 

 

 

 

縣府 

通知地政事務所辦理異動手續 

地政事務所 

塗銷「本筆土地辦理更正編定中」註記 

地政事務所 

將編定清冊陳報縣府 

地政事務所 

1. 副知本所一課及三課 

2. 編定清冊函送所管轄公

所、稅捐機關、通知土地

所有權人 

核准 

 

   縣府 

駁回、通知

申請人及副

知地政事務

所 

未核准 

地政事務所 

塗銷「本筆土

地辦理更正

編定中」註記 

結案 


